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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敏感度信息、垂直差异化竞争与信息保护政策的福利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双寡头模型再探

连 增1, 甘 朗1, 郑 捷2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89; 2.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
出巨大挑战. 本文在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且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具有负相关性
的市场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模型, 探究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
者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分析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 研究结论表
明,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强信息保护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
无谓损失, 弱信息保护政策和不实行信息保护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损, 原因在于信息通
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同时,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
策和弱保护政策对消费者剩余和厂商利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
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
格局. 本文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与信息保护工作的走深走实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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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ssues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opoly model where there are vertic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and
consumers’sensitivity to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product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ies with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pricing strategies

作者简介: 连增 (1981–), 男,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E-mail: lianzeng@bfsu.edu.cn; 甘朗 (1998–), 女, 土
家族,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E-mail: glganlang@163.com; 通信作者: 郑捷 (1980–),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
方向: 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E-mail: jie.academic@gmail.com.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专项研究课题 (2022ZX0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2023JJ023); 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点）标志性项目研究成果 (2022SYLZD001,
2023SYLA006); 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人才支持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873074, 72073080); 清华大学自
主科研计划 (2022THZWJC01)
Foundation item: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2022ZX015, 2023JJ023); Re-
search Achievements of“Double First-class”Major Project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22SYLZD001,
2023SYLA006); Outstanding Talents Support Program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Nat-
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1203112, 71303127, 71903094);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873074, 72073080); Tsinghua University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gram(2022THZWJC01)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第 0卷

of duopolists and consumer decisions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welfare effects of policies.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in the market where consumers’sensitivity to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product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a strong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y leads to the impair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vice versa. The reason is that information weakens the monopoly power
by promoting competition. Meanwhile, considering different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 strong
protection policy and a weak one exert different effects on consumers’surplus and manufacturers’
profits because information will bring about the“monopoly effect”and“competition effect”,
both of which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to make the market present different welfare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u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as certai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and
deepening the actualization of China’s antitrust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Keywords antitrust; information protection; effects of policies; sensitivity to quality; vertical
difference

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 消费者

信息逐步成为企业运营、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与此同时,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能够海
量收集消费者的身份、性别、地域、手机操作系统、支付方式、网页浏览历史与购买历史等信息并对其

加以分析整理, 这不仅有助于企业高效识别消费者的需求、提供充分满足其意愿的商品和服务, 也能帮
助企业更迅速而细致地分类消费者, 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精准有效的个性化产品或服务 [1]. 然而, 这
种用户信息驱动的商业模式也催生出众多具有市场支配力量的企业: 随着信息收集量的增加, 企业得以
逐渐累积消费者信任, 调整其长期习惯与偏好, 增加其黏性与忠诚度, 精准高效地执行发展战略, 从而获
得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 [2]. 在注意力经济与网络外部性的推动下, 消费者主动聚集, 有助于企业进一步
强化其市场优势 [3]. 长此以往，在流量优势和数据优势的共同驱动下, 已有竞争优势企业不仅能抢占更
多的用户资源, 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 也得以构筑起阻碍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的实质性“数字壁垒”[4]. 由
于无法吸引用户注意力或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新兴信息驱动型企业很难与已经拥有大量信息数据的企
业进行抗衡, 以至陷入生存困境退出市场, 而优势企业进一步扩张壮大, 获得垄断地位, 出现“赢者通吃、
一家独大”的竞争局面 [5] [6].

在兼具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个人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同时, 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信息泄
露等现象层出不穷, 引发了全社会对企业垄断和信息安全的双重担忧. 这一现实催生并加速了反垄断政
策与信息保护政策的交融结合, 但也加大了反垄断监管与信息保护的难度和复杂度 [7] [8] [9]. 继《网络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原则

和条件作出规定后,《反垄断法》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消费者福利予以保护. 2022 年 6 月 24 日, 我国通
过了关于修改《反垄断法》的决定, 将个人信息保护与价格保护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强调经营者不得利用
数据和算法实施垄断行为. 然而, 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中, 竞争执法机构更多地根据信息保护水平作为认
定市场竞争实质性损害的重要考量因素 [10], 这种做法似乎认为具有垄断力量的企业收集消费者信息并
进行差别定价对社会福利的危害是不证自明的, 而切断企业收集信息的渠道就能减少垄断势力带来的
福利减损.
诚然, 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 企业无法获得关于消费者行为与身份的信息, 一级价格歧视仅停留在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 被视为垄断企业榨取消费者剩余的重要表现与重要途径; 随着市场形态的演变与
理论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对不同市场情形下价格歧视的看法逐渐多元 [11] [12] [13] [14]. Fudenberg 等 [15] 在

水平差异化的双寡头 Hotelling 模型下分析了寡头厂商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推断消费者偏好的价格歧
视, 发现相比于厂商统一定价, 歧视定价使得消费者剩余增加, 但社会总福利因厂商利润的减少而减少.
Liu 等 [16] 在垂直差异化双寡头模型下研究了不同精确的信息对价格歧视结果的影响, 发现随着信息精
度的提高, 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利润增加,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利润降低, 社会福利和消费者福利
增加. 唐要家和吕萃 [17] 采用差别产品寡头三级价格歧视模型分析, 认为价格歧视的福利效应取决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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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差异化的“竞争弱化效应”和差别定价“竞争促进效应”的共同影响: 当产品差异足够大时, 消费者剩
余和社会总福利同步提高; 但当产品差异相对较小时, 尽管社会总福利提高了, 但消费者剩余却是下降
的. 此外, 他们还发现上述福利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者选择偏好的影响, 并且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
福利往往非同步变化, 由此带来更复杂的福利权衡. 杨万中和蒋传海 [18] 构建了关于任意数量寡头厂商

的模型, 发现若厂商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对产品进行价格歧视和决定产品质量, 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企业
减少对产品质量的投资, 并且减少了社会总福利. 与此结论类似的是, 王世强 [19] 发现歧视性定价会使企

业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广泛采用歧视性定价将引发过度竞争, 降低产品质量水平, 从而损害社会福利.
正如以上代表性文献所示, 价格歧视的福利影响因消费者偏好、信息精度、产品差异性、厂商竞争

者数量等市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 正因如此, 当数字时代来临, 企业得以收集消费者偏好信息从而实行
二级甚至是一级价格歧视, 同时消费者偏好、企业竞争策略以及生产要素发生深刻改变, 企业实施其垄
断力量的方式是否会有所不同? 价格歧视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对企业信息收集行为的规制和对价
格歧视的限制是否又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呢?
基于此, 本文针对现有反垄断政策与信息保护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在

不同保护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下，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是什么? 有何区别? 第二,
不同信息保护政策的实施对寡头厂商的利润和消费者的剩余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三, 研究结果对当前信
息政策、反垄断政策、竞争政策有怎样的启示? 实际经济中公共政策应采取怎样的态度? 为解决以上问
题，本文构建垂直差异化双寡头竞争模型研究厂商的竞争策略和定价策略, 在此基础上对寡头企业价格
歧视与监管者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进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对其积极和消极影
响进行细致权衡和比较, 以期为具有市场支配力量厂商定价行为的监管提供理论依据, 也同时为反垄断
审查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一定理论支撑与参考.
本文研究发现: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在高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下,

寡头厂商所实行的统一定价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在无信息保护政策的情况下, 寡头厂商所实行
的完全的价格歧视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并且厂商并不会攫取掉消费者的全部福利; 在消费
者能自主选择披露信息与否的弱信息保护政策下, 所有消费者都会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选择披
露个人信息, 因此弱强度保护政策的均衡状态和福利结果与无保护政策的情形一样.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
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下的统一定价和弱保护政策及无保护政策下的个性化定价对消费者福利和厂商利
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 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
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相比于已有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反垄断视角切入, 讨论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
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所设模型在考虑到厂商间产品生产成本与产品质量不同的基础上,
进一步假设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之和为常数且呈负相关关系. 已有研究捕捉并刻画了消费
者的质量敏感度在个体之间的差异 [16] [20] [21], 即不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敏感度不同, 同一消费者对不
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相同 (即呈正相关关系), 这一假设是对消费者产品质量偏好异质性这一重要现实
的考量. 不同于以上文献, 本文重点关注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异质性的另一种现实表现: 同一消费者个体
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有所差异, 这一差异受性别、年龄、职业、地域、成长经历、消费观念、消费
习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生活在南方地区的消费者对南方特产水果质量变化的感知就要比其对北
方特产水果质量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感. 进一步地,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厂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准确
筛选出目标消费者, 并以多种信息形式对消费者施以影响 [2]. 对消费者而言, 尽管所能接触的信息变得
更多更丰富, 但囿于有限的注意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消费者会优先吸收符合自身已有习惯、预设观点或
与过往经历相契合的信息 [22] [23] [24], 在厂商所编造的“信息茧房”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将其个人特征与消
费偏好进一步强化, 这使得市场上消费者的偏好差异和同一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差异变得更为明
显 [25] [26] [27] [28], 以至于在消费行为上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 这一特征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
需求, 进而影响企业的定价策略、利润以及社会福利. 基于此，本文考虑到数字时代消费者偏好多元与
注意力稀缺的现实特点, 在模型中刻画出这一重要变化, 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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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安排内容如下: 第二部分描述问题并建立模型, 第三部分分别刻画不同信息保护政策下市场
的均衡特征, 第四部分计算比较不同政策下的社会福利, 第五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

2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本文在垂直差异化双寡头竞争的情形下分析 [20]. 假定市场上存在一个消费者能清晰感知并普遍认

同的质量量化标准，使得所有产品的质量均可被量化为 qi ∈ [q, q] ⊂ R+. 市场上存在两家厂商 L 和 H,
分别生产同类不同质的两种产品. 厂商 L 生产低质量产品, 其质量、边际生产成本和价格分别记作 qL、

cL 和 pL; 厂商 H 生产高质量产品, 其质量、边际生产成本和价格分别记作 qH、cH 和 pH . 两种产品的
质量与边际生产成本外生给定，且高质量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更高，即有 0 < qL < qH 且 0 < cL < cH .

消费者对产品 i 的效用函数为 ui(qi, pi, θi) = u0 + θiqi − pi. u0 表示消费者消费产品本身获得的效

用, 假设 u0 足够大以确保所有消费者均会消费. θi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 i 质量的重视程度或敏感程度, θi
越大, 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质量越敏感, 越偏好该产品的质量升级. 与以往垂直差异化双寡头竞争模型设
定不同的是, 本文假定同一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不同, 且两者满足负向的线性函数关系, 即
满足 θL + θH = 1. 这一假定不仅是出于对消费者产品质量偏好异质性的另外一种考虑, 也是对消费者
分配有限注意力行为的刻画, 并潜在反映了消费者眼中两厂商的相对竞争优势. 此外, 为方便模型建立
及推导分析, 本文不失一般性地假设市场容量为 1, 每个消费者只消费 1 单位产品, 同一消费者的 θi 服

从 [0, 1] 均匀分布.
本文将消费者对低质量产品和高质量产品的质量敏感度记作 (θL, θH), 用以表征市场上的消费者.

假设 (θL, θH) 属于消费者私人信息, 消费者个人不具备信息保护能力, 也不会因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而
扭曲或隐藏偏好. 政府制定的信息保护政策决定厂商能否获取到消费者的信息, 按照保护强度可分为以
下三类：无保护政策、强保护政策以及弱保护政策, 分别以 n、s 和 w 表示. 在无保护政策的情形下, 厂
商可以零成本收集所有消费者的质量敏感度信息 θi, 从而对消费者实行个性化定价. 强保护政策下, 厂
商无法获得任一消费者的任何信息, 故只能对消费者进行统一定价. 弱保护政策下, 消费者根据其效用
水平自主选择是否向厂商披露信息, 因此厂商只能获得部分消费者的信息并对其进行个性化定价, 对其
余消费者进行统一定价.
如图 1 所示, 本文博弈时序为: (1) 政府制定信息保护政策; (2) 若政府制定弱保护政策, 消则费者

选择是否向厂商披露信息;在其他两种政策下消费者无需选择; (3)两厂商根据消费者信息同时定价; (4)
消费者决策。

政府制定保护政策

弱保护政策

无保护政策、强保护政策

消费者选择披
露信息与否

厂商定价 消费者决策

图 1 博弈时序图

3 均衡分析
本部分首先分析社会资源实现最优分配的情形, 再在此基础上依次分析无保护政策、强保护政策与

弱保护政策下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3.1 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结果
在资源实现最优分配、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情况下, 以点 E∗(θ̂∗L, θ̂

∗
H) 代表此状态下消费两种产品

的效用无差异的消费者，则社会总福利可写作:

TS∗ =

∫ θ̂∗
L

0

(u0+(1−θL)qH−p∗H)dθL+

∫ 1

θ̂∗
L

(u0+θLqL−p∗L)dθL+

∫ θ̂∗
L

0

(p∗H−cH)dθL+

∫ 1

θ̂∗
L

(p∗L−cL)dθ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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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总福利求关于 θ̂∗L 的一阶条件, 可得此状态下无差异消费者的位置:

θ̂∗L =
cL − cH + qH

qL + qH
; θ̂∗H =

cH − cL + qL
qL + qH

(2)

因此，在社会资源实现最优分配的状态下, 购买低质量产品与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分布如图 2 所示,
在线段 θL + θH = 1 (θL ∈ [0, 1], θH ∈ [0, 1]) 上, 以点 E∗(θ̂∗L, θ̂

∗
H) 所代表的消费者为界, 位于 E∗ 点左

上方的消费者选择高质量产品, 位于 E∗ 点右下方的消费者选择低质量产品.
此外,由于 θ̂∗L ∈ [0, 1]、̂θ∗H ∈ [0, 1],令∆c = cL−cH、∆q = qL−qH ,本文假设∆q−2∆c ≥ −(qL+qH)

以保证市场上总有选择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存在, 前文对 0 < qL < qH 和 0 < cL < cH 的假设保证了总

有选择低质量产品的消费者存在.

L

H

O

1

 *** ˆ,ˆ
HLE 

选择高质量产品

选择低质量产品

1

图 2 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结果

3.2 无保护政策下的均衡

在无保护政策情形下, 厂商可无成本收集市场上所有消费者的质量敏感度信息, 并依此对实行个性
化定价. 通过对消费者偏好及厂商间竞争形势的分析,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 1 在无保护政策的情形下, 两厂商对所有消费者实行个性化定价. 如图 3 所示, 当市场处

于均衡状态时, 以 En( cL−cH+qH
qL+qH

, cH−cL+qL
qL+qH

) 所代表的无差异消费者为界, 位于 En 左上方的消费者选

择高质量产品, 其所面临的低质量产品的价格为 pnL(θL, θH) = cL, 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为 pnH(θL, θH) =

cL + qH − θL(qL + qH); 位于 En 右下方的消费者选择低质量产品, 其所面临的低质量产品的价格为
pnL(θL, θH) = cH + qL − θH(qL + qH), 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为 pnH(θL, θH) = cH .

L

H

O

1
选择高质量产品

选择低质量产品

1
















HL

LLH

HL

HHLn

qq

qcc

qq

qcc
E ,

图 3 无保护政策下的均衡

证明 若以点 En(θ̂nL, θ̂
n
H) 表示无保护政策情形下消费两种产品的效用无差异的消费者. 对位于 En

左上方的消费者而言, 低质量产品的吸引力相对较小, 厂商 L 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只能尽可能地提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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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直至其价格低至其边际生产成本, 即 pnL(θL, θH) = cL. 在这种情况下, 厂商 H 具有竞争优势，故只

需将其价格定在使两种产品效用相等的水平即可1, 即 pnH(θL, θH) = cL + qH − θL(qL + qH).
同理, 对位于 En 右下方的消费者而言, 高质量产品的吸引力相对较小, 厂商 H 不具有竞争优势,

只能以其边际生产成本定价, 即 pnH(θL, θH) = cH . 在这种情况下, 厂商 L 具有竞争优势, 故只需将其价
格定在使两种产品效用相等的水平即可, 即 pnL(θL, θH) = cH + qL − θH(qL + qH).

因此, 点 En(θ̂nL, θ̂
n
H) 所代表的无差异消费者消费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的效用相等, 即满足:

u0 + θ̂nLqL − pnL(θ̂
n
L, θ̂

n
H)=u0 + θ̂nHqH − pnH(θ̂nL, θ̂

n
H)

代入 θ̂nL + θ̂nH = 1, pnH(θ̂nL, θ̂
n
H)= cL + qH − θ̂nL(qL + qH), pnL(θ̂nL, θ̂nH)= cH + qL − θ̂nH(qL + qH), 得到

均衡状态下无差异消费者的位置:

θ̂nL =
cL − cH + qH

qL + qH
; θ̂nH =

cH − cL + qL
qL + qH

(3)

综上, 命题 1 得证.
与式 (2) 对比可发现, 无保护政策下消费者的无差异点与无政策干预状态下的无差异点相同, 但消

费者的消费选择与厂商的定价策略发生了变化. 通过价格对比可知, 所有选择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所面
对的高质量产品价格都高于低质量产品的价格, 原因在于这部分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非常强烈,
消费高质量产品带来的效用增加足以抵消其高价带来的效用损失. 同样, 对于 θL > qH

qL+qH
, θH < qL

qL+qH

的消费者而言, 尽管低质量产品的价格更高, 但这部分消费者依旧会选择消费低质量产品, 原因在于这
部分消费者对低质量产品的偏好非常强烈, 消费低质量产品带来的效用增加足以抵消低质高价产品带
来的效用损失.
对厂商而言, 信息的存在使得厂商能够筛选出支付意愿强烈的消费者并向其索取更高的价格, 但对

于支付意愿较弱的消费者, 厂商只能选择压低价格. 由此可见, 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利用一方面强化了寡
头厂商索取高价的能力, 也使得厂商有动力针对每一个消费者进行竞争, 以低价换取竞争优势, 由此增
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3.3 强保护政策下的均衡

在强保护政策下, 厂商无法获得消费者信息, 只能对所有消费者统一定价. 通过对厂商利润以及消
费者消费决策的计算分析,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 2 在强保护政策的情形下, 两厂商对所有消费者实行统一定价. 当市场均衡时, 如图 4 所示,
以 Es( cL−cH+qL+2qH

3(qL+qH)
, cH−cL+2qL+qH

3(qL+qH)
) 所代表的无差异消费者为界, 位于点 Es 左上方的消费者选择高质

量产品, 位于 Es 右下方的消费者选择低质量产品; 低质量产品价格为 psL = 2cL+cH+2qL+qH
3

, 高质量产
品价格 psH = cL+2cH+qL+2qH

3
.

1两产品无差异时, 假设消费者会选择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第 0期 连增, 等: 质量敏感度信息、垂直差异化竞争与信息保护政策的福利影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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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高质量产品

选择低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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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强保护政策下的均衡

证明 令 Es(θ̂sL, θ̂
s
H) 表示此情形下消费两种产品的效用无差异的消费者, 则满足以下等式:

u0 + θ̂sLqL − psL = u0 + θ̂sHqH − psH (4)

两厂商利润函数如下:

πs
L = (psL − cL)(1− θ̂sL);π

s
H = (psH − cH)θ̂sL

对厂商利润分别求关于 psL 和 psH 的一阶条件, 联立式 (4) 与 θ̂sL + θ̂sH = 1 求解, 可得均衡状态下两
产品的价格与无差异消费者的位置:

psL =
2cL + cH + 2qL + qH

3
; psH =

cL + 2cH + qL + 2qH
3

(5)

θ̂sL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θ̂sH =

cH − cL + 2qL + qH
3(qL + qH)

(6)

综上, 命题 2 得证.

3.4 弱保护政策下的均衡

在弱信息保护政策下, 消费者可自主选择是否向厂商披露信息, 厂商只能对部分消费者进行个性化
定价, 对其余消费者统一定价, 所以此类情形是前文两类极端情形的混合与折中。消费者能否通过披露
自身信息获得更高效用决定了其是否愿意向厂商披露信息, 因此通过对比消费者在以上两种政策情形
下的效用,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 3 在弱保护政策下, 所有消费者均会选择披露信息, 两厂商对所有消费者实行个性化定价, 市

场均衡状态与命题 2 完全一致.
证明 将无保护政策下的无差异点 En 与强保护政策下的无差异点 Es 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两无差

异点的相对位置根据 ∆q − 2∆c 的大小而有所不同:
当 ∆q = 2∆c 时，̂θsL = θ̂nL, θ̂sH = θ̂nH , 点 En 与点 Es 重合;
当 ∆q > 2∆c 时, θ̂sL < θ̂nL, θ̂sH > θ̂nH , 点 Es 在点 En 的左上方;
当 ∆q < 2∆c 时, θ̂sL > θ̂nL, θ̂sH < θ̂nH , 点 Es 在点 En 的右下方.
∆q − 2∆c 是产品质量相对于成本差异的差异, 可看作产品间的相对质量差异, 同时反映了两厂商

竞争的激烈程度. ∆q − 2∆c 越大, 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越大, 高质量产品相对更有竞争优势, 厂商间竞
争越不激烈; ∆q − 2∆c 越小, 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越小, 低质量产品相对更有竞争优势, 厂商间竞争越
激烈. 值得说明的是, 这一区别更多由行业特点或产品特点决定, 比如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耐用品（如
车、电子产品）更多归属在 ∆q − 2∆c > 0 类别, 单纯的消耗品（如餐巾纸、水、电、天然气等）更多归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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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2∆c < 0 类别. 相对质量差异与竞争激烈程度概念能够解释两类政策下无差异点相对位置的差异:
当产品的相对质量差异较大 (∆q > 2∆c) 时, 希望购买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相对较多, 因此高质量
产品相对更有竞争优势, 厂商 H 相对更有涨价动力. 然而，当消费者发觉高质量产品涨价后, 会转向低
质量产品. 同理, 当产品相对差异较小时, 低质量产品更受欢迎, 厂商 L 相对更有涨价动力, 而在低质量
产品价格提高后, 会有部分消费者转向购买高质量产品.

如图 5 所示, 按照两无差异点的相对位置, 分别对两种情形下的消费者效用进行比较.

L

H

O

1

 s
H

s
L

sE  ˆ,ˆ

1

 n
H

n
L

nE  ˆ,ˆ

总是选择高质量产品

总是选择低质量产品

在个性化定价市场选择高质量产品，
在统一定价市场选择低质量产品

(a) 产品相对质量差异较大（∆q > 2∆c）

L

H

O

1

 n
H

n
L

nE  ˆ,ˆ

1

 s
H

s
L

sE  ˆ,ˆ

总是选择高质量产品

总是选择低质量产品

在个性化定价市场选择低质量产品，
在统一定价市场选择高质量产品

(b) 产品相对质量差异较小（∆q < 2∆c）

图 5 弱保护政策下的两种情形

情形一: ∆q > 2∆c

不管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 (θL, θH) 位于点 Es 上方的消费者都会选择高质量产品,
所支付的价格分别为 pnH(θL, θH) = cL + qH − θL(qL + qH) 和 psH = cL+2cH+qL+2qH

3
. 同理, (θL, θH) 位

于点 Es 右下方的消费者在两种政策下都会选择低质量产品, 所支付的价格分别为 pnL(θL, θH) = cH +

qL − θH(qL + qH) 和 psL = 2cL+cH+2qL+qH
3

. 通过对比可知2, 在 ∆q > 2∆c 的情况下, psH > pnH(θL, θH),
psL > pnL(θL, θH), 表明此部分消费者均会选择向厂商披露信息以获得更低价格. 而 (θL, θH) 位于 Es 与

En 之间的消费者在无保护政策的情况下选择高质量产品, 在强保护政策的情况下选择低质量产品. 对
两种情形下消费者的效用进行比较3, 可知 un

H > us
L, 此结果表明此部分消费者依旧会选择披露信息以

获得更高效用.
综上, 在 ∆q > 2∆c 的情形下, 如果政府对消费者信息实行弱保护政策, 那么所有消费者都会主动

向消费者披露信息以获得更大效用.
情形二: ∆q < 2∆c

不管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 (θL, θH) 位于点 En 上方的消费者都会选择高质量产品,
所支付的价格分别为 pnH(θL, θH) = cL + qH − θL(qL + qH) 和 psH = cL+2cH+qL+2qH

3
. 通过对比可知4, 在

∆q < 2∆c 的情况下, psH > pnH(θL, θH) 而 (θL, θH) 位于 Es 与 En 之间的消费者在无保护政策的情况

下选择低质量产品, 在强保护政策的情况下选择高质量产品, 对两种情形下消费者的效用进行比较可得
us
H < un

L.
(θL, θH) 位于点 Es 下方的消费者都会选择低质量产品, 两种政策下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分别为

pnL(θL, θH) = cH + qL − θH(qL + qH) 和 psL = 2cL+cH+2qL+qH
3

. 两者对比可知5, 对 θL < 2θ̂sL 的消费者,
2计算过程详见附录 1
3计算过程详见附录 1.
4计算过程详见附录 1.
5此处 2θ̂sL < 1, 计算过程详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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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 > pnL(θL, θH), 即这部分消费者在个性化定价市场上支付的价格更低; 反之, 对 θL > 2θ̂sL 的消费者,
psL < pnL(θL, θH), 即这部分消费者在统一定价市场上支付的价格更低.
因此, 对两种极端政策情形下的价格进行对比可知, θL ∈ [0, 2θ̂sL) 的消费者在个性化定价市场上的

效用更高, 故此部分消费者会选择披露信息, 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 而 θL ∈ (2θ̂sL, 1] 的消费者在统一定

价市场上效用更高, 故此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隐藏信息, 进入统一定价市场. 然而, 在一部分消费者进入个
性化定价市场、一部分消费者进入统一定价市场后, 厂商 L 的利润函数发生变化. 为获得最大利润，厂
商 L 会重新调整在两个市场中的价格. 假设厂商 L 调整后的统一定价市场价格为 pwL , (θ̂wL , θ̂wH) 处消费

者在个性化定价市场与统一定价市场消费低质量产品无差异, 则有:

pwL = pnL(θ̂
w
L , θ̂

w
H)=cH + qL − (1− θ̂wL )(qL + qH) (7)

此时厂商 L 的利润函数为:

πw
L =

∫ θ̂w
L

θn
L

(pnL(θL, θH)− cL)dθL + (pwL − cL)(1− θ̂wL ) (8)

联立式 (7) 与式 (8), 对厂商 L 的利润函数求关于 θwL 的一阶导, 令其为零, 得 θ̂wL = 1. 此结果表明,
为了获得最大利润, 厂商 L 会调整统一定价市场上的价格, 使其略高于个性化定价市场的价格, 从而吸
引消费者披露信息、进入个性化市场6.

因此, 在弱信息保护政策下, 全体消费者会选择披露信息, 厂商据此对消费者实行个性化定价, 即弱
信息保护政策的结果与无信息保护政策的结果相同. 综上, 命题 3 得证.
对比个性化定价市场与统一定价市场上相同商品的价格可知, 统一定价的价格均比个性化定价的

价格高, 这表明偏好极端的消费者会影响到厂商的对消费者需求的正确感知, 从而影响了总体的价格水
平.

4 福利比较分析
前文对不同政策下企业与消费者的决策分析表明只存在两种政策选择结果: 无保护政策与强保护

政策. 本节将进一步对两种政策下各方福利进行分析.
无保护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社会总剩余计算如下:

CSn =

∫ θn
L

0

(u0 + (1− θL)qH − pnH(θL, θH))dθL +

∫ 1

θn
L

(u0 + θLqL − pnL(θL, θH))dθL

PSn =

∫ θn
L

0

(pnH(θL, θH)− cH)dθL +

∫ 1

θn
L

(pnL(θL, θH)− cL)dθL

TSn = CSn + PSn

强保护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社会总剩余计算如下:

CSs =

∫ θs
L

0

(u0 + θHqH − psH)dθL +

∫ 1

θs
L

(u0 + θLqL − psL)dθL

PSs = (psL − cL)(1− θ̂sL) + (psH − cH)θ̂sL

6这一结果与李三希等 [21] 在新消费者比率 α = 0 情况下对“自愿性个人信息保护”的分析结果一致. 针对市场上总是
存在新消费者在匿名市场消费的情形 (即 0 < α ≤ 1) 的分析论证详见李三希等 [21] 对“自愿性个人信息保护”的分析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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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 = CSs + PSs

分别对比两种政策下厂商 L 与厂商 H 的利润, 有:

πn
H − πn

L =

∫ θn
L

0

(pnH(θL, θH)− cH)dθL −
∫ 1

θn
L

(pnL(θL, θH)− cL)dθL =
∆q − 2∆c

2

πs
H − πs

L = (psH − cH)θ̂sL − (psL − cL)(1− θ̂sL) =
∆q − 2∆c

3

由此结果可知, 不管是在强保护政策还是弱保护政策下, 在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大、厂商间竞争
较和缓的情况下, 生产高质量产品厂商的利润更高, 在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小、厂商间竞争较激烈
的情况下, 生产低质量产品厂商的利润更高. 而对比两政策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可知, 当 ∆q − 2∆c ∈
[−(qL + qH), 3

√
5

5
(qL + qH)] 时, CSn ≥ CSs; 当 ∆q − 2∆c ∈ ( 3

√
5

5
(qL + qH),+∞) 时, CSn < CSs.

对比两政策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可知, 当 ∆q − 2∆c ∈ [−(qL + qH), 3
√
7

7
(qL + qH)], PSn ≤ PSs; 当

∆q − 2∆c ∈ ( 3
√
7

7
(qL + qH),+∞ 时, PSn > PSs. 相对关系如图 6 所示. 当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小、

厂商间竞争较激烈时, 与强保护政策相比, 无保护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更高、生产者剩余更低; 当产品间
相对质量差异较大、厂商间竞争较和缓时, 与强保护政策相比, 无保护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更低、生产
者剩余更高.

cq  2 HL qq   HL qq 
5

53 HL qq 
7

730

sn PSPS  sn PSPS 

sn CSCS  sn CSCS 

图 6 无保护政策与强保护政策下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比较

将两政策情形下的社会总剩余 TSn 和 TSs 分别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社会总剩余 TS∗ 对比,
可计算出两种政策所带来的无谓损失：

TS∗ − TSn = 0

TS∗ − TSs =
(∆q − 2∆c)2

18(qL + qH)
≥ 0

此结果表明政府不采取信息保护政策且企业实行个性化定价并不会为社会福利带来无谓损失, 但
在高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下，企业的统一定价反而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进一步地, 对两政策情
形下的社会总剩余对比可得 SSn ≥ SSs, 即无保护政策下的社会总剩余恒大于强保护政策下的社会总
剩余. 就无信息保护政策的个性化定价市场而言, 在消费者偏好信息的引导下, 存在着“垄断效应”和
“竞争效应”两种力量的交汇博弈. 垄断效应指厂商为获得更高利润, 会尽可能地向消费者收取高价, 利
用垄断力量充分攫取消费者剩余, 故此效应使得消费者剩余减少、生产者剩余增加. 竞争效应指厂商为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会尽可能地向消费者提供低价, 故此效应使得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者剩余减少.
在完全的垄断市场中, 只有垄断效应而没有竞争效应, 因此所有消费者剩余被垄断厂商攫取; 而在本文
所考虑的寡头市场中, 竞争效应随着产品相对质量差异的减小而增强, 由图 6 可知, 当 ∆q − 2∆c 较小、

厂商间竞争较为激烈时，竞争效应强于垄断效应，因此无信息保护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更高，生产者剩余

更低；当 ∆q − 2∆c 较大、厂商间竞争较为和缓时，竞争效应弱于垄断效应，因此无信息保护政策下的消

费者剩余更低，生产者剩余更高. 值得关注的是, 当 ∆q − 2∆c ∈ ( 3
√
7

7
(qL + qH), 3

√
5

5
(qL + qH)), 无保护



第 0期 连增, 等: 质量敏感度信息、垂直差异化竞争与信息保护政策的福利影响 11

政策下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都会更高, 这一结果是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在对比抗衡中所出现的
少有的“双全”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消费者福利与厂商利润两者不可得兼”这一惯常观念.
究其原因, 消费者的私人信息 (θL, θH) 不仅反映了消费者的质量偏好与支付意愿, 也反映了厂商潜

在的竞争优势或劣势. 因此, 在高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下, 厂商无法获得消费者信息, 也无法获得关于
自身和竞争者的市场优势对比信息，因此利用垄断力量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厂商的最优选择. 毫无疑
问, 垄断力量的参与使得部分消费者剩余被厂商攫取并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 与此相反的是, 在
政府不采取信息保护的情形下, 消费者的质量偏好与支付意愿得以显化, 厂商间相对的竞争优势也得以
明确, 因此厂商放弃以利润最大化的定价目标, 转向以“精准打击”竞争者、获取更大市场为目标的低价
竞争. 针对每一个消费者展开的竞争使得一部分生产者剩余转移到了消费者, 并且保证了社会资源的配
置依旧是有效的.
因此, 当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小、厂商间竞争较为激烈时, 相比于强保护政策情形，无保护政策情

形下的厂商间的竞争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故其对应的消费者剩余更高、生产者剩余更低; 同理, 当产品
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大、厂商间竞争较为和缓时, 相对于无保护政策的情形, 强保护政策情形下的垄断特
征表现的更为明显, 故其对应的消费者剩余更高、生产者剩余更低. 经此分析可知, 信息通过促进竞争
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而社会福利无谓损失的消除可看作是市场对信息资源介入的回应
和对厂商垄断力量的自我纠正.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结论与相似研究的结论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本文模型设定及其所刻画的现象与

相似研究的设定有所区别. 第一个区别表现在本文对消费者质量敏感度的刻画上. 李三希等 [21] 在消费

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相同的假设下讨论了不同强度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福

利, 发现弱保护政策下总会有消费者选择不披露信息而进入统一定价市场, 而这一行为提高了统一定价
市场上企业的均衡定价, 因此弱保护政策下社会资源的无效分配比其余两种政策情形更加严重. 由本文
命题 3 的分析可知, 政府实行弱信息保护政策的效果与政府不实行信息保护政策的效果完全一致, 并不
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无效分配, 出现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本文假设消费者的质量敏感度在不同产品间具
有负相关性, 因而得以讨论偏好相对更为极端 (极其偏好某种产品) 的消费者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第二
个区别表现在本文对产品质量差异以及产品生产成本的刻画上. 本文结果建立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
同时存在差异的基础上, 而根据前文计算结果不难得出, 若是将这一设定变为“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无
差异”(即 ∆q = ∆c = 0), 那么三种信息保护政策下市场的均衡点是重合的, 也不会产生社会福利的无
谓损失; 此外,相比于统一定价而言,寡头厂商的个性化定价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厂商利润随之降低,“垄
断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力量也不再变化对抗. 这一结果与前文结果共同说明, 垄断力量对市场资源
配置的影响效应因产品成本差异、产品质量差异以及消费者的质量敏感度差异的存在而不同; 若要全面
地理解信息保护政策的福利效果, 将上述因素纳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出巨大挑战. 本

文从反垄断和信息保护双重视角切入, 针对现有反垄断政策与信息保护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构建垂
直差异化双寡头竞争模型研究厂商的竞争策略和定价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对寡头企业价格歧视与监管
者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进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对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细致
权衡和比较, 讨论不同强度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有: 在高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下,寡头厂商所实行的统一定价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减损;

在无信息保护政策的情况下, 寡头厂商所实行的完全的价格歧视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并且
厂商并不会攫取掉消费者的全部福利; 在消费者能自主选择披露信息与否的弱信息保护政策下, 所有消
费者都会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选择披露个人信息, 因此弱强度保护政策的均衡状态和福利结果
与无保护政策的情形一样.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下的统一定价和弱保护政策及无保护
政策下的个性化定价对消费者福利和厂商利润的影响是不同的: 当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小、厂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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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较为激烈时, 个性化定价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更高, 生产者剩余更低; 当产品间相对质量差异较大、
厂商间竞争较为和缓时, 统一定价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更高, 生产者剩余更低.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当
产品的相对质量差异处于特定区间时, 弱保护政策或无保护政策情形下的个性化定价带来的消费者剩
余与生产者剩余都会更高. 出现这一过往文献并未发现的现象的原因在于, 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
“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前者使得消费者剩余减少、生产者剩余增加, 后者使得消费者剩余增加、生
产者剩余减少,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以上结论带来的启示有: 第一, 信息具有引导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对比厂商在有信息
与没有信息的定价策略及其福利效应可知, 反映消费者偏好以及厂商竞争态势的信息通过促进竞争的
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 也进一步说明获得信息的使用收
集与反垄断目标的达成并不是冲突对立的. 第二, 在本文所构造的寡头市场中, 垄断力量与竞争力量交
织存在, 互相替代演进. 从反垄断政策的具体制订与实施方面看, 反映厂商竞争优势或劣势信息的出现
使厂商间展开了寡头市场结构中另一种竞争, 这启示政策制定者促进市场竞争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增加
竞争者数量这一途径, 市场份额、消费者口碑或忠诚度的对比信息也能有效促进竞争. 此外, 就厂商而
言, 在产品质量差异较大的情形下, 厂商间的竞争有所缓和, 厂商利润相对更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
是对企业创新、实现差异化的激励. 第三, 本文分别分析了三种信息保护政策的社会均衡状态与福利效
应, 得到了两种不同的政策效果, 而在不同的产品特征下, 统一政策的效果又有所不同. 这一结果与过往
文献结果共同说明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资源利用的平衡点在何处这一问题, 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
准的答案, 平衡点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因市场结构、行业特征、产品特性、消费者偏好等市场具体特点的
不同而不同, 也同时说明达成某一目标并不一定只有一种选择,“完全保护”与“完全不保护”之间、“反
垄断”与“不反垄断”之间存在着多种政策选择与组合方式, 因此政策的制订应当建立在审慎分析之上,
绕开行业的具体特点与市场的具体情况而取道于一刀切政策并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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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录 1: 命题 3 部分证明
情形一: ∆q > 2∆c

(1)(θL, θH) 位于点 Es 上方的消费者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都会选择高质量产品, 因此只需对两种情况
下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

psH − pnH(θL, θH) =
cL + 2cH + qL + 2qH

3
− (cL + qH − θL(qL + qH)) =

2∆c+ (3θL − 1)qH + (3θL + 1)qL
3

化简, 在 ∆q > 2∆c 的情况下, 得:

psH − pnH(θL, θH) =
2∆c+ (3θL − 1)∆q + 6θLqL

3
>

2∆c+ 2(3θL − 1)∆c+ 6θLqL
3

=
6θL(∆c+ qL)

3
> 0

即有 psH > pnH(θL, θH), 因此这部分消费者都会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消费高质量产品.
(2)(θL, θH) 位于点 En 下方的消费者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都会选择低质量产品, 因此只需对两种情况
下低质量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

psL − pnL(θL, θH) =
2cL + cH + 2qL + qH

3
− (cH + qL − θH(qL + qH)) =

2cL − 2cH + (2− 3θL)qL + (4− 3θL)qH
3

因此, 若要 psL − pnL(θL, θH) > 0, 则需:

θL < 2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2θ̂sL

同理, 若要 psL − pnL(θL, θH) < 0, 则需:

θL > 2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2θ̂sL

然而, 当 ∆q > 2∆c 时,
θsL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4∆q − 2∆c+ 6qL

6(qL + qH)

>
4∆q −∆q + 6qL

6(qL + qH)
=

3(qL + qH)

6(qL + qH)
=

1

2

因此对 (θL, θH) 位于点 En 下方的消费者而言总有 psL > pnL(θL, θH), 因此他们都会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消费低质
量产品.
(3)(θL, θH) 位于点 En 上方、点 Es 下方的消费者在个性化定价市场选择高质量产品, 在统一定价市场选择低质量
产品, 因此对两种情况的效用进行比较如下:

un
H − us

L = θHqH − pnH − θLqL + psL =
∆c+ 2qL + qH

3
> 0

即有 un
H > us

L, 因此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 个性化定价市场上的效用总是大于统一定价市场上的效用, 因此这部
分消费者会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消费高质量产品.
情形二: ∆q < 2∆c

(1)(θL, θH) 位于点 En 上方的消费者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都会选择高质量产品, 因此只需对两种情况
下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

psH − pnH(θL, θH) =
cL + 2cH + qL + 2qH

3
− (cL + qH − θL(qL + qH))=

2∆c+ (1 + 3θL)qL + (3θL − 1)qH
3

而当 2∆c > ∆q 时, 得

psH − pnH(θL, θH) =
2∆c+ (3θL − 1)∆q + 6θLqL

3
>

∆q + (3θL − 1)∆q + 6θLqL
3

= θL(∆q + 2qL) > 0

即有 psH > pnH(θL, θH), 因此这部分消费者都会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消费高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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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θL, θH) 位于点 Es 下方的消费者在强保护政策下还是无保护政策下都会选择低质量产品, 因此只需对两种情况
下低质量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

psL − pnL(θL, θH) =
2cL + cH + 2qL + qH

3
− (cH + qL − θH(qL + qH)) =

2cL − 2cH + (2− 3θL)qL + (4− 3θL)qH
3

因此, 若要 psL − pnL(θL, θH) > 0, 则需

θL < 2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2θ̂sL

同理, 若要 psL − pnL(θL, θH) < 0, 则需

θL > 2 · cL − cH + qL + 2qH
3(qL + qH)

= 2θ̂sL

由情形一 (2) 分析可知, 当 2∆c > ∆q 时, 2θ̂sL < 1, 故对 (θL, θH) 位于点 Es 下方的消费者而言, 当 θL < 2θ̂sL

时, psL > pnL(θL, θH), 即个性化价格更低, 消费者选择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消费低质量产品; 当 2θ̂sL < θL < 1,
psL < pnL(θL, θH), 即消费者选择进入统一定价市场消费低质量产品.
(3)(θL, θH) 位于点 Es 上方、点 En 下方的消费者, 在个性化定价市场选择低质量产品，在统一定价市场选择高质
量产品。因此对两种情况的效用进行比较如下:

us
H − un

L = θHqH − psH − θLqL + pnL =
1

3
(∆c− qH − (qH + qL))

由前文假设 ∆q − 2∆c ≥ −(qL + qH) 变形可得 ∆c ≤ qH , 因此 us
H < un

L, 即这部分消费者会进入个性化定价市场
消费低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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